
教育部學海計畫--學海飛颺/學海惜珠計畫 出國研修(修讀學分) 

一、 獎助對象： 

（一）學海飛颺計畫：選送優秀學生赴國外大專校院修讀學分（不包括大陸地區及香港、澳門） 

（二）學海惜珠計畫＊低收入戶限定：選送勵學優秀學生赴國外大專校院修讀學分（不包括大陸地區及香港、澳門）  

 註：大專院校，應為已列入參考名冊者；未列入參考名冊者，應為當地國政府學校權責機關或其認定之教育專業評鑑團體所認可。 

 
學生申請資格：  
(1) 具中華民國國籍，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者。 
(2) 於本校就讀一學期以上之在學學生(不含國內及境外在職專班)，惟國外研修完畢須返回本校並取得學位，其於國外修讀學分須
為本校採認。 
(3) 學業及語文成績以本校辦理教育部學海飛颺補助要點為原則。  

註：學業以歷年學業成績平均達 70 分以上為原則，語文成績參見「長庚大學辦理教育部學海飛颺補助要點」附件一之外國語文能力之標準表；如國外合 

作學校之語文規定高於本校，申請國外學校時務必繳交符合該校規定之語文證明文件。 
(4) 獲本計畫補助經費之出國人員，不得同時或重複領取政府其他出國研修獎學金。     
(5) 符合欲前往國外學校之相關規定。 
(6) 申請學海惜珠者，應有各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認定之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相關補助資格。 

 

二、 補助期限及額度 

計畫類型 補助期限 補助額度 

學海飛颺 
1 學期 (季)或
1 學年 為
限，就讀未滿
一學期(季)，
不予補助。 

1.教育部補助 每人 新臺幣 5 萬元以 上 30 萬元以下 萬元以下；其補助額度得依教育部當
年度經費預算調整。 
2.每人補助額度由學校自訂，得包括一張來回經濟艙機票款、國外學費及生活費等項目。 

學海惜珠 
1.選送生補助額度依計畫書所載學生資料評核，並考量擬赴留學國別或城市別及各航空公司
經濟艙票價訂定。 
2.補助項目得包括一張來回經濟艙機票款、國外學費及生活費。 

  



三、 第一次甄選時程 (實際時間依該年公告為主) 

 

 

 

 

 

 
 
 
 
 
 

註：學生若想出國研修之國外學校，非本校合作之相關學校，可自行向該學校提出申請。若經核准、取得入學許可者，仍可向國際交
流中心申請教育部學海計畫之經費補助。 
 

 

 

 

校內申請詳閱： 

長庚大學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>Outgoing Students>Fellowship(學海) 

長庚大學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>Outgoing Students>Exchange Program 

 

 

研修期間 2 周內 

1.選送生須繳交心得

報告(1000 字內)至國

際學術交流中心 

2.選送生須將該心得

報告與問卷上傳至教

育部計畫資訊網 

 

每年 4-5 月 

教育審查各校計畫書

(初複審)，5/31 前核

定與公告審查結果 

每年 12 月前 
完成校內申請 

學生自行將資

料送至國際學

術交流中心 

國外學校通知
個人繳件 

 

學生自行依

國外各校規

定辦理 

2 周前 

學校公布校

內出國研修

甄選辦法 

每年 11 月前 

1.辦理返校手續 

2.至系所申請學分採認

(每學期至少一學分) 

本校 
開學前兩周內 

選送生繳交「行政

契約書、個人收

據」等相關文件至

國際學術交流中心 

第一學期
結束前 
公布校內
初審結果 

國際交流中心

會將通過初審

學生名單給國

外相關學校 

學校向教育部

提出申請學海

計畫研修補助 

每年 3/31 前 

 

通過審查並取得入學
許可者，學生自行辦
理出國相關事宜 

https://oia.cgu.edu.tw/index.php?Lang=en
https://oia.cgu.edu.tw/index.php?Lang=en
https://oia.cgu.edu.tw/p/412-1015-12628.php?Lang=en
https://oia.cgu.edu.tw/p/412-1015-12628.php?Lang=en
https://oia.cgu.edu.tw/p/412-1015-12628.php?Lang=en
https://oia.cgu.edu.tw/index.php?Lang=en
https://oia.cgu.edu.tw/index.php?Lang=en
https://oia.cgu.edu.tw/p/412-1015-13157.php?Lang=en

